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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科蓝软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被司法划转的公告

公司控股股东王安京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泰安科蓝盛合投资服务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北京科蓝软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科蓝软件”）收到

控股股东王安京先生的通知，获悉王安京先生所持公司部分股份被司法划转。现

将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一、司法划转的情况

1、司法划转基本情况

王安京先生因与郑国杰合同纠纷，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依裁决处置王

安京先生持有的公司 1,730,000股股份以清偿到期债务。

2、司法划转完成情况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于 2026年 4月 8日完成司法划转，本次司法划

转完成后王安京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泰安科蓝盛合投资服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曾用名“宁波科蓝盛合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科蓝

盛合”）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司法划转前 本次司法划转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王安京 25,059,066 5.24 23,329,066 4.88

科蓝盛合 16,155,446 3.38 16,155,446 3.38

合计 41,214,512 8.62 39,484,512 8.26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司法划转后，王安京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泰安科蓝盛合投资服务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数量由 41,214,512股减少至 39,484,512

股，持股比例由 8.62%减少至 8.26%，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发生变化，对公司

日常经营管理和决策不会产生重大影响，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

形。

2、司法划转受让方应遵守《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第十三

条第一款、第十五条第一款，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8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2025年修订）》第十六条第（三）

项、第十五条第二款等规则的相关规定。

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王安京先生及科蓝盛合持有的公司股份存在质押、

司法冻结、司法再冻结情形，其冻结股份可能存在司法处置的风险。公司将持续

关注相关事项进展，并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

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科蓝软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 4月 9日


